
铁道工程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检查制度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制定目的
为常态化排查实验实训室安全隐患，规范实训场地、设备、用电、消防及实操管理工作，筑牢实训安全防线，有效防范和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保障师生人身安全及学院实训设备、场地财产安全，结合铁道工程学院实训室运行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铁道工程学院所有实验实训场地、实训车间、实训设备及所有实训教学活动、场地开放活动的安全检查工作，覆盖学院实训室安全管理小组全体在岗人员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检查工作原则
坚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全面排查、重点突出、闭环整改、责任到人的原则，做到常规检查常态化、重点时段专项化、问题整改清单化，全面压实各岗位安全检查责任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检查频次与类型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月度常规安全检查
原则上每月开展一次全院实训室全面安全检查，由主管副院长牵头组织，教科研主任、各教研室主任、实验实训室兼职实验员共同参与，全覆盖排查各实训室安全隐患，形成月度安全检查台账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二）节假日前后专项检查
各类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放假前及收假后，必须开展实训室安全专项检查。节前重点排查设备断电、场地清理、门窗锁闭、消防设施、耗材存放等安全情况，杜绝假期安全隐患；节后重点排查场地设备复工安全、线路老化、环境隐患等问题，保障实训工作顺利复工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三）上级检查前自查自纠
接到上级部门、学校安全专项检查、例行检查通知后，立即组织开展全院实训室全面自查自纠工作。对照检查标准逐项排查，补齐安全短板、整改现存隐患，完善安全台账资料，确保顺利通过上级安全检查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（四）日常常态化巡查
兼职实验员日常开展实训室安全巡查，重点检查实训设备运行、用电安全、场地环境、消防器材等情况，及时发现、处置轻微安全隐患，如有问题做好记录并上报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五、检查人员职责
1. 党总支书记、院长：统筹督导全院实验实训室安全检查工作，审定重大隐患整改方案，督办重点安全问题整改落实，对全院实训安全检查工作负总责。
2. 主管副院长：牵头组织各类专项检查、月度全面检查，制定检查方案，梳理隐患清单，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，全程跟踪隐患整改闭环落实。
3. 教科研主任：负责结合实训教学工作，排查教学环节安全隐患，规范实训课程安全管控，汇总整理各类安全检查台账、检查报告，做好资料归档工作。
4. 各教研室主任：负责本专业实训室专项安全排查，重点核查专业实训设备、实操规范、专项防护设施安全情况，落实本专业隐患整改工作。
5. 兼职实验员：负责实训室日常巡查、配合各类专项检查，细致排查场地、设备、用电、消防等基础安全隐患，如实填报检查记录，及时上报各类安全问题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六、重点检查内容
1. 场地环境安全：实训室场地整洁、通道畅通，无杂物堆积、无易燃易爆危险品堆放，安全警示标识齐全醒目。
2. 设备设施安全：各类实验实训设备、机具器材运行正常，无破损、老化、故障，设备操作规程张贴规范，设备维保记录完整。
3. 用电消防安全：电路线路规整无老化、私拉乱接现象，开关、插座完好；消防器材齐全有效、摆放规范，应急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，应急照明设备正常可用。
4. 实操管理安全：实训操作流程规范，安全防护用具齐全可用，实训师生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定，无违规操作、野蛮操作行为。
5. 台账资料安全：实训室使用记录、设备维保记录、安全巡查记录、隐患整改记录、安全教育记录等台账资料完整、规范、可追溯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七、隐患整改与闭环管理
1. 建立隐患清单：每次检查必须详细记录发现的安全问题，并通知相关责任人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，明确隐患位置、隐患类型、责任人员、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。
2. 分级分类整改：一般隐患立即整改，当场消除安全风险；限期隐患严格按照时限推进整改，专人跟踪督办；重大隐患立即暂停实训教学、封闭危险区域，第一时间上报学院，专项研判整改。
3. 复查闭环销号：隐患整改完成后，检查小组及时开展复查核验，整改合格的予以销号，整改不到位的持续督办，直至隐患彻底清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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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所有安全检查工作必须务实落地，严禁走过场、弄虚作假，检查记录真实完整、留存归档。
2. 各岗位人员严格落实检查职责，按时完成分管区域安全排查及隐患整改工作，切实压实岗位安全责任。
3. 对未按要求开展检查、隐患漏报瞒报、整改拖延、整改不到位的人员，予以院内通报批评；因履职不到位引发安全事故的，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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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制度由铁道工程学院院办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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